
查处手机恶意软件
还应该管好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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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欣城 ： 在3年前 ， 深圳市人
民检察院起诉了一宗通过恶意软
件盗取用户话费的案件 。 历时3
年审理 ， 1月 20日 ， 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对任某 、
郑某宁 、 汪某峰等 16人作出一
审判决。 任某作为第一被告人被
判处有期徒刑15年 ， 并处 罚 金
400万元 。 我们乐见手机恶意
软 件 制 造 者 被 判 刑 的 同 时 ，
更 期 待 相 关 部 门 认 真 监 管 运
营 商 ， 督 促 运 营 商 修 补 增 值
服务的监管漏洞 ， 维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 下架食品“上网”倒逼监管“上线”

吴悠悠 ： “你缺一个和谐
福， 我俩换个友善福， 大家都缺
敬业福”。 1月20日， 南京鼓楼警
方接到市民许先生的报警电话，
说自己为了集齐五福卡被骗去了
1000多元。 人们应该冷静下来，
防止集 “福” 沦为祸， 不仅需要
个人不 “见福眼开”， 支付宝等
平台在严格落实 “实名制” 的基
础上， 更应该通过技术升级、 漏
洞弥补精准防骗。

要命的“违纪酒”
有媒体20日报道， 黑龙江某农场一副场长上任当

天， 上午宣誓遵守八项规定， 中午接受班子公款宴请
“喝了不少酒”， 下午被发现身体异常送医抢救无效死
亡。 这一天， 本应是事业的新起点， 却成了人生的最
终点。 这顿要命的 “违纪酒” 里有痛恨、 痛惜， 发人
深省。 （1月20日新华网） □朱慧卿

网友要提高警惕
防止集“福”沦为祸

□李英锋

维护劳动者薪酬权益要打“组合重拳”
�薪酬权益关乎民生，关乎

社会稳定，关乎政府监管公信
力，维护劳动者的薪酬权益就
要拿出所有看家本事，依法打
出凌厉的“组合重拳”。

陕西西安市人社局1月19日
晚向社会通报了12起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典型案例， 西安欧怡商贸有
限公司等11家企业被点名曝光，另有
一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个人也被
通报。目前，相关企业负责人及个
人已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法
律责任。（1月20日新华网）

对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单

位或个人， 西安市有关部门先是
责令改正，责令限期支付，继而又
点名曝光， 最后还启动了刑事问
责程序， 可谓招招连环， 拳拳有
力，动了真格。这样的维权动作是
对用人单位或个人最有效的督促
和震慑， 是对劳动者薪酬权益最
好的保障。

实际上， 当前我们应对欠薪
行为甚或恶意欠薪行为的法律、
制度已经日臻完善， 政府相关部
门、司法部门已经有了不少制约、
督促、震慑、惩治的手段，比如，法
院可以依劳动者的申请向欠薪单
位或个人发出支付令 （对债权债
务关系清晰的欠薪行为），劳动监
察部门可以实施行政处罚， 法院

可以依据仲裁或判决强制执行，
劳动监察部门或法院可以把欠薪
单位、个人列入“老赖”黑名单，使
其处处受限。

这些手段既能影响欠薪单位
或个人的名誉、商业信誉，也能影
响很多实质权益， 甚至能影响人
身自由权利， 如果有关部门能把
反制手段用到位， 欠薪单位或个
人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就会得
不偿失。用人单位都会算成本账，
如果欠薪的成本太高，损失太大，
且欠薪行为必然导致不利后果的
发生，他们就会对薪酬规则、劳动
契约规则、 劳动者的薪酬权益底
线产生应有的敬畏， 就会逐渐增
强规范发薪的自律意识， 就不敢

轻易冒欠薪的风险。 而即便有些
用人单位或个人发生了欠薪行
为， 当有关部门的维权机制迅速
做出反应时， 欠薪单位或个人在
很可能连筋带肉的压力下， 也更
容易知错改正。

令人遗憾的是，在一些地方，
有关部门面对欠薪行为并没有使
出“十八般武器”，并没有把功夫
都亮出来，比如，欠薪单位或个人
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但没有被强
制执行， 有关部门未将欠薪老赖
拉入黑名单， 未实施必要的诚信
惩戒，对有恶意欠薪嫌疑、情节恶
劣的欠薪单位或个人， 未启动恶
意欠薪罪的调查、问责。打击手段
不全面，不到位，就降低了欠薪行

为的成本和风险， 就会助长一些
用人单位的欠薪侥幸心理， 就会
增加维护农民工等劳动者群体薪
酬权益的难度。

有了维护劳动者薪酬权益的
法律武器而不用，或用不好，用不
到位，浪费了法律资源，会让维权
效果打折扣。薪酬权益关乎民生，
关乎社会稳定， 关乎政府监管公
信力， 维护劳动者的薪酬权益就
要拿出所有看家本事， 依法打出
凌厉的“组合重拳”，拳拳直奔要
害， 打得欠薪者 “鼻青脸肿”，这
样， 才能形成打击欠薪行为的高
压态势，才能让欠薪者长记性，让
用人单位或个人有忌惮， 才能夯
实劳动者薪酬权益的底线。

用制度补上
农民工养老“欠账”

应让地铁文化四处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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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 不少农民工带着
行李开始了自己的 “雁归 ” 之
旅。 在这些人中， 有的人年后还
会回来继续做工， 有的人则想要
寻找另外的就业机会。 不少上世
纪九十年代开始进城务工的第一
代农民工 ， 岁数已接近中老年。
他们中的不少人都不知道自己打工
时有没有交社保， 也不知道现在缴
纳的养老金， 将来 “关他们什么
事儿”。 （1月19日 《工人日报》）

众所周知， 社会保险包括养
老、 医疗、 失业、 工伤、 生育五
种， 均为法定， 其中， 前三种由
企业和个人共同缴纳， 后两者完全
由企业承担， 社保制度使劳动者在
年老、 患病、 工伤、 失业、 生育等
情况下能够获得最基本的保障 。
而要获得上述保障， 其前提是企
业和个人依法足额缴纳社保， 否
则最终受损的还是劳动者。

补上农民工养老 “欠账” 关
键还是靠制度。 一是完善补缴续
缴政策， 做到有章可循。 当下对
于高龄农民工而言， 补缴是个大
障碍， 并非想补就能补， 且个人
补缴养老保险应按照本年度或上
一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60%为基
数； 如此， 一次性补缴社保的金
额就会很高， 一些农民工权衡利
弊往往会选择放弃。 这就需要将
政策再细化， 再便民。 二是简化
社保跨区域转接手续。 2014年以
来， 我国先后出台了 《关于建立
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的意见》 等文件， 从制度上解
决了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职工
跨地区、 跨城乡流动就业时养老
保险关系转移和接续问题。 这就
需加强政策宣传， 让广大农民工
掌握社保跨区域转接的手续与技巧。
三是严而又严的监管制度。 企业和
员工对社保缴纳不积极 ， 与法律
意识淡薄有很大关系， 同时也是
劳动用工监管不严所致。 如果加
强监管， 企业和个人少缴或补缴
社保的现象就会大大遏制。

要让社保真正惠及到每个
人， 需要的是企业和个人遵守法
律，依法足额缴纳保险，而不是一
味地钻法律的空子，不履行或少
履行缴纳社保的义务。因此，这就
需要政策和制度不断持续给力，既
要补上农民工养老“欠账”，更要避
免发生新的“欠账”。 □杨玉龙

1月21日， 在京港地铁4号线
北宫门站 ， 地铁 “红楼年俗专
列” 上线。 在站厅警务室旁边，
一处暗门还隐藏着红楼专馆， 乘
客走进去可以扫码阅读系列红楼
梦相关的著作。 （1月22日 《北
京青年报》）

现如今， 地铁不光是一种快
捷方便的交通工具， 已经成为一
种文化的载体， 特别是在像北京
这样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
蕴藏着丰厚的文化底蕴。 北京每
天乘坐地铁的人数超过1000万人
次， 已经成为世界之最。 穿行于
北京的各条地铁线路， 都能感受
到北京的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以
及地域文化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地上地下遥相呼应。 以艺术形式

展现北京悠久的历史 、 人文景
观、 风土人情。

春节前， 地铁4号线不但在
北宫门站设置了 “红楼专馆” 固
定展馆， 还开出了移动的 “红楼
专列”， 更为新奇的是把先进的
移动互联网技术和中国名著 《红
楼梦》 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让乘
客既可近距离观看 “曹雪芹故
居” 中的一些复制品， 又可通过
扫描二维码， 免费阅读红楼梦相
关电子书籍。 乘客还可以参与对
春联和猜画活动， 让乘车的全过
程充满文化气息。

地铁4号线的 “红楼专馆”、
“红楼专列” 活动是一项十分有
意义的文化活动。 一是让乘客在
很短的进站乘车时间内， 领略到

中国古典小说中经典作品的精
华， 使枯燥的进站乘车过程变为
吸收中华文化素养的美好时间。
二是培养乘客在乘车时树立良好
的阅读习惯， 珍惜时间的意识。
通过阅读电子书籍的方式， 充实
自己， 加强自己的文学素养。 三
是可以改变一些人在乘坐地铁时

无所事事， 用手机打游戏、 刷朋
友圈等习惯， 营造浓郁的阅读氛
围 。 由此想到 ， 各种开放的场
所， 都应该从地铁4号线举办的
文化活动中受到一些启发， 充分
利用自身文化资源， 挖掘文化潜
力， 举办更多的文化惠民活动。

□许庆惠

一方面是网购食品数量快速
增长， 另一方面则是80后、 90后
的网络食品消费 “剁手党 ” 感
慨： 网络食品安全和质量问题成
为消费者再次消费的 “最大心
结”。 业内人士坦言： 七成以上
的 “超市下架” 食品流入电商平
台 。 专家指出 ， 需要监管 “多
头” 发力， 才能正本清源。 （1
月20日 《经济参考报》）

下架食品在网上热卖， 一旦
遇到质量问题， 商家因逃离了常
态化的市场监管， 便以买家保存
不当等理由拒绝赔偿， 给网络食
品消费者维权带来困难。 据食品
安全网购情况调查显示 ， 有近

40%的消费者表示不会选择网络
购买 。 他们不会购买的最大原
因， 也是在食品的质量方面。 然
而， 网络消费正在步入人们的日
常生活， 网络食品安全问题亟待
解决。 如何加强对网络食品经营
行为的准入和监管， 成为当前和
今后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如此语
境下， 今年9月， 国家食药监总
局在 《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
法 （征求意见稿）》 中， 对包括
微信朋友圈、 饿了么、 淘宝网在
内的网售食品做出规定， 拟要求
经营者须具备餐饮资质， 平台方
需严格审核真实信息， 违者将处
以罚款并负有连带责任。

可见， 下架食品 “上网”，倒
逼监管 “上线”。 首先， 应加快
《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 》
的实施， 建立网络食品经营行为
的准入和监管机制， 从准入源头
环节引导经营者自律。 同时， 提
高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能力， 向消
费者传授网购技巧及有关注意事
项， 降低网购风险。 特别是， 建
立健全处罚制度。 网售食品的处罚
方式和程度， 除了 “连坐” 网店及
网站之外， 可以参照传统门店食品
销售处罚模式， 一旦发现出售下
架食品或者假冒伪劣食品， 要予
以严厉处罚和打击， 并在网上进
行曝光。 □汪昌莲

■每日观点


